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恢复二读辩论《2013 年税务（修订） 

（第 3 号）条例草案》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2014年 3月 19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动议恢

复二读辩论《2013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感谢法案委员会主席黄定光议员、其他委员和立法会秘书处同事所付出的努

力，令《2013年税务（修订）（第 3号）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顺利完成。 

 

  本条例草案有两个目的：第一，跟进财政司司长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政府财

政预算案》中的建议，将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离岸风险保险业务的利得税减半；第二，

调高雇员和自雇人士向认可退休计划供款的扣税额上限。 

 

专属自保保险 

 

  专属自保保险是公司为自身提供的保险，承保与该公司属同一集团的其他公司的

风险。企业可透过成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承保市场并未提供保障的特定风险。由于

专属自保保险公司可以较低的成本经营（例如无需要支付市场推广开支和保险中介人

佣金等），故可收取较低保费，而其母公司也可分享该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所赚取的承

保利润。 

 

  比较其他地区，专属自保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在亚洲依然未见普及。我们希望

透过提供税务宽减，推动专属自保保险的发展，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区内的保险枢纽地

位。通过吸引更多企业来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将可带动其他相关业务的发展，

包括再保险、法律及精算服务，令香港的风险管理服务更多元化，巩固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  

  

为何只减税一半 

 

  就如何进一步推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定期与业界交换意见。我们建议由二

零一三／一四课税年度起，将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离岸风险保险业务的利得税减半，正

是积极回应业界的建议，以税务优惠鼓励本地专属自保保险业务的发展。为何只减税

一半﹖我们订出此项税务优惠时，参考了现时适用于再保险公司的离岸风险的税务宽

减优惠。 

 



「离岸风险」的定义 

 

  我们建议给予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的税务优惠只适用于其离岸风险的保险业务。承

保风险是否在香港以外为实证问题，须按个别个案情况作出决定。由于风险所在地是

实证问题，《税务条例》的反避税条文（尤其是第 61及 61A条）足可遏止虚报风险所

在地的行为。「离岸风险」的概念已应用于现时适用于再保险公司的税务优惠，税务

局并未在「得自离岸风险的再保险业务的应评税利润」方面，遇上任何困难。 

 

比较及竞争力 

 

  虽然有部分邻近司法管辖区给予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更多的税务优惠，但据我们向

业界了解，企业考虑在哪里设立其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时，税务宽减只是其中一个相关

考虑因素，我们亦须考虑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固有优势，包括简单的税制、法治、

充裕的人才供应、资讯和资金自由流通，以及高度开放和有竞争性的营运环境。 

 

  业界亦指出，由于内地企业的业务越来越国际化和分工精细，它们会增加使用专

属自保保险以减少保险费用及完善风险保障。香港因毗邻内地应会受惠于内地企业日

渐使用专属自保保险的趋势。 

 

  我们会因应巿场发展，不时检视是否需要推出其他措施，推广香港的专属自保保

险业。 

 

推广及初步成效 

 

  为推广专属自保保险业务及向有兴趣的企业介绍香港的规管制度和所提供的优

惠措施，我们曾于北京举办推广活动，并于今年一月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期间，与香

港保险业联会合办了工作坊。未来，我们会继续加强推广，并透过在内地及海外的经

贸网络，吸引企业来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 

 

  自去年的预算案公布了建议的利得税宽减后，保险业监督收到不少关于在香港成

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的查询。此外，中央政府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宣布，「支持内地机

构在香港设立自保公司，完善风险保障机制」。我们相信建议的税务优惠，连同中央

政府的政策支持，将会推动内地企业考虑来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 

 

  有部分业界和立法会议员包括梁君彦议员刚才提出放宽《税务条例》第 39E条，

从而让香港企业在「进料加工」安排下，可就免费提供予内地企业使用的机器及工业

装置在香港获得折旧免税额。就此，政府已经作出仔细研究，并已向立法会详细解释

检讨的结果和有关理据。检讨的结论是放宽第 39E条要求的建议并未符合香港税制既



有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等基本原则，亦会引发有关转让定价的关注。

因此，政府认为没有理据放宽第 39E条的限制。 

 

调高向认可退休计划供款的每年扣税额上限 

 

  另外，因应《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所订的最高有关入息水平将由二零一四年

六月一日起由每月 25,000元调高至 30,000元，条例草案建议相应调高向认可退休计

划供款的每年扣税额上限，于二零一四／一五课税年度由现时的 15,000 元调高至

17,500元，并于二零一五／一六及其后的课税年度调高至 18,000元。 

 

总结 

 

  主席，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条例草案，让我们能早日为专属自保业务提供税

务优惠，及使受雇人士和自雇人士可及时享有较高扣税额。 

 

  多谢主席。 

 

 

完 


